
附表 3.5GHz頻段整備改善措施補助計畫申請書
申請人資訊

姓名/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姓名

（個人申請免填）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戶籍/公司登記地址

申請資格

符合3.5GHz頻段整備改善措施補助作業要點：

□第 3 點第 1 款：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

□第3點第2款：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

□第3點第 3款：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訂戶或下鏈接收戶，或向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註冊登記使用衛星通

信服務之使用者。

□第3點第4款：無線電視事業。

聯絡資訊

聯絡人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電話號碼

聯絡地址

申請改善設施內容

1
類型

□3.4至 4.2GHz頻段之衛星固定接收站

□108年 5月 31日前經本會核發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之 3.4至 3.7GHz

頻段之微波電臺

地址

2
類型

□3.4至 4.2GHz頻段之衛星固定接收站

□108年 5月 31日前經本會核發電臺架設許可證或電臺執照之 3.4至 3.7GHz

頻段之微波電臺

地址

可自行增列

申請安裝項目內容

1

類型 □帶通濾波器　□第4點第1項第1款改善設施之強化天線結構　□其他

數量

地址

2
類型 □帶通濾波器　□第4點第1項第1款改善設施之強化天線結構　□其他

數量



地址

可自行增列

應備文件

1
資格

文件

□第3點第 1款：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或有線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許可執照影

本。

□第3點第2款：衛星通信業務特許執照影本。

□第3點第3款：(請勾選適用情形)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訂戶證明。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下鏈接收戶證明。

□向衛星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註冊登記使用衛星通信服務之使用者證明。

□第3點第4款：無線電視事業之電視執照影本。

2 其他

□申請人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文件及其他足資辨識身分

之證明文件（雙證件）。

□申請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應檢附設立證明文件。

□申請人為訂戶或下鏈接收戶應檢附與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訂立之相關契約影

本。

□申請改善設施均應檢附相關改善設施證明影本（如照片或電臺執照等文

件）。

□申請人如無法親自辦理實地會勘、完工測試及簽收點交等事宜，應委任他人

辦理並檢附委任書。（格式請參考委任書參考例）

以上填列事項正確屬實，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此致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申請人：○○○公司/○○○    （加蓋單位印信，個人申請者請加蓋個人印信）

負責人：○○○               （加蓋負責人印信，個人申請者免填）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委任書參考例

　　申請人                     申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3.5GHz頻段整

備改善措施補助作業」之補助內容，茲委任代理人全權代理申請人協助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執行補助計畫、配合實地會勘、完工測試，並於建置完成後，

辦理簽收點交等相關事宜，該代理人資料及使用印章如下：

      

代理人                     　　　　　　　印章：

代理人名稱：

負責人姓名：                     　　　　印章：

專案聯絡人：

專案聯絡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如委任自然人，可不填負責人姓名及專案聯絡人資料)

委任人

申請人名稱：                 　　　 　　 印章：

負責人姓名：                   　　  　　印章：

 (如為自然人，可不填負責人姓名)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